
《啟德郵輪碼頭條例草案》：  

為規管啟德郵輪碼頭的使用、運作、管理及管制  
訂立新主體法例的理據  

目的  

 本文件表述為規管啟德郵輪碼頭 (郵輪碼頭 )的使用、運作、管理

及管制而訂立新主體法例的需要。  

 

背景  

2 .  當局在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日舉行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闡釋為何

有需要為規管郵輪碼頭的使用、運作、管理及管制而訂立新的主體法

例。現應委員要求以書面形式表述： ( i )  需要立法的理據；以及 ( i i )不

在現有法例下訂立附屬法例／修訂現有法例以達致上述目的之原因。  

 

立法需要  

重要的旅遊基建  

3 .  郵輪碼頭是配合香港郵輪旅遊業發展的重要基建設施，並參照香

港郵輪旅遊業的營運模式而設計，包括能配合以香港為母港的郵輪行

程 之 需 要 。 郵 輪 碼 頭 設 有 固 定 的 海 關 、 出 入 境 、 衞 生 檢 疫 及 警 方 設

施，包括儲存機密資料的電腦及通訊系統，以及為執法而設的羈留設

施。考慮到這項旅遊設施的重要性，我們認為有需要訂立專屬的規管

框架，以確保安全及維持運作暢順。  

規管若干不當行為以確保安全及維持運作暢順  

4 .  正 如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七 月 發 出 的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(檔 編 ： T C  

C R / T 4 / 2 2 / 9 / 2 )所述，現時規管郵輪碼頭保安安排的《港口設施保安計

劃》並無賦予旅遊事務專員及執法機構權力，針對可能危及郵輪碼頭

安全或阻礙其暢順運作的若干不當行為採取行動，亦未有針對有關不

當行為制定相應罰則。為更有效限制和禁止在郵輪碼頭內作出的若干

行為，我們認為有必要以立法方式設立更全面的規管框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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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主體法例的需要  

就《香港九龍貨倉有限公司條例》 (第 1023 章 )作出修訂／訂立附例的
可行性  

5 .  在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，委員詢問可否修

訂《香港九龍貨倉有限公司條例》 (第 1023 章 )或在該條例下訂立附

例，以設立郵輪碼頭所需的規管框架。  

6 .  事實上，我們曾在制定立法建議的最初期考慮過第 1023 章是否

適合作為郵輪碼頭的立法途徑。香港法例第 1 0 2 3 章及其附例的管轄

範圍由其簡稱及詳題限制，其詳題訂明其「旨在授權香港九龍貨倉有

限公司訂立附例」，根據第 1023 章訂立的附例亦因此只能與該公司有

關。由於郵輪碼頭是政府擁有的旅遊基建設施，所以不能把第 1 0 2 3

章的適用範圍擴展至郵輪碼頭，以提供規管框架。  

在《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》 (第 3 1 3 章 )下訂立附屬法例的可行性  

7 .  我們亦曾探討僅在《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》 (第 313 章 )下訂立附

屬法例，以提供規管框架的方案。  

8 .  正如我們於二零一五年七月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(檔編：

T C  C R / T 4 / 2 2 / 9 / 2 )中解釋，郵輪碼頭現由私人碼頭營運者以商業模式

營運。郵輪碼頭的營運者會就提供停泊服務及其他輔助及配套服務收

取費用。上述由私人營運者所徵收的費用可超過收回成本水平。法律

意見認為，根據第 313 章訂立規例的權力受若干限制。具體而言，雖

然第 313 章第 80(1A)條已賦予權力，就個別服務、設施或事項所訂的

收 費 水 平 可 高 於 提 供 有 關 服 務 、 設 施 或 事 項 所 招 致 的 行 政 或 其 他 開

支；然而，並沒有條文促致所徵收費用無須參照政府或其他主管當局

按照第 313 章履行職能而招致或相當可能會招致的行政或其他費用的

款額。因此從「整體」而言，條文賦予權力所收取的款額不准超過成

本。換言之，根據第 313 章收取的所有費用總額，不可超過所招致的

全部成本總額。  

9 .  此外，正如在上文第 3 段中提及，郵輪碼頭是一項重要的旅遊基

建設施，需要專屬的規管框架。考慮到碼頭的重要性及根據第 313 章

訂立規例的權力限制，我們認為根據第 313 章訂立的規例不能配合郵

輪碼頭的實際運作情況所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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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論  

10 .  我們需要以立法方式為郵輪碼頭的使用、運作、管理及管制設立

規管框架。我們已探討並考慮包括在現有法例 (包括《船舶及港口管

制條例》 (第 313 章 )及《香港九龍貨倉有限公司條例》 (第 1023 章 ) )

下 訂 立 附 屬 法 例 ／ 修 訂 有 關 法 例 的 方 式 ， 以 達 致 上 述 規 管 框 架 的 目

的。然而，鑑於郵輪碼頭的營運模式，以及現有法例在訂立規例的權

力和在管轄範圍方面所受的限制，我們的結論是，在現有法例下訂立

附 屬 法 例 ／ 修 訂 現 有 法 例 以 達 致 規 管 框 架 的 擬 議 目 的 並 不 可 行 。 因

此，我們需要為郵輪碼頭另訂新的主體法例。  

 

徵詢意見  

11 . 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 

 

 
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
旅遊事務署  
二零一五年十一月  


